
采购需求

前提：本章采购需求的所有条款为本次谈判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供

应商应全部满足，供应商不满足的，将按照无效响应处理。

一、采购清单

包号 采购标的名称
数

量

单

位

单价预算及最

高限价（元）

单品目采购预算

及最高限价（元）

单包采购预算及

最高限价（元）
备注

A包 麻醉监护仪 7 台 160000.00 1120000.00 1120000.00
允许采购

进口产品

B包

充气式加温仪 3 台 28000.00 84000.00

186000.00可视喉镜（2 成人

+1 新生儿）
3 台 34000.00 102000.00

C 包

产床 2 台 160000.00 320000.00

763000.00

吊塔 1 台 90000.00 90000.00

无影灯 1 台 35000.00 35000.00

移动式无影灯 4 台 19500.00 78000.00

导乐设施 2 套 120000.00 240000.00

D 包 胎心监护仪 6 台 60000.00 360000.00 360000.00

注：1.本项目采购标的所属行业：工业 (制造业)。

2.以上采购品目名称仅为采购清单的货物名称，实际采购以采购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

上的产品名称为准。

3.此报价包含设备、材料、包装、运输、装卸（卸货至采购人指定位置）、税金等所有

费用。

二、技术、服务要求

A 包：麻醉监护仪

1.主机

1.1 主机显示器为一体化全插件式设计；

1.2 无硬盘，无风扇设计；

1.3 显示器：≥12 英寸彩色触摸屏，分辨率≥1280*800；（需要提供证明

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技术白皮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

响应）



1.4 采用触摸屏设计，可用棉签操作屏幕；

1.5 三色报警显示灯独立于显示屏幕之外；

2.测量模块

2.1 测量参数为模块化设计；

2.2 基础测量模块屏幕≥3.5 英寸，能显示同屏 12 导联心电；（需要提供

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技术白皮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

为不响应）

2.3 当基础测量模块接入监护仪主机时，监护仪主机屏幕和基础测量模块

屏幕能同时操作与查看，可实现双屏双控；（需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技术说明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2.4 在患者转运过程中，不用插拔患者身上各种监测参数电缆，可直接将

基础测量模块作为独立的监护仪转运使用；（需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技术说明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2.5 可储存≥48 小时监护数据（不限于监护数据、报警设置、病人信息）；

2.6 配置的所有测量模块均可直接接入到任意一台同品牌监护仪上；

2.7 支持≥10 种功能同时监测，包括但不限于：血氧、无创血压、有创血

压、脉搏、体温、呼吸、心电、CO、PICCO、EtCO2；（需要提供证明材料，包括

但不限于：产品技术白皮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2.8 能够同时整合呼气末二氧化碳监测、双有创血压监测和 PICCO 监测三

个参数，实现重症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及通气功能评估；（需要提供证明材料，包

括但不限于：产品技术白皮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3.用户界面

3.1 自定显示界面≥10 种；

3.2 波形冻结功能，可分别冻结单个波形，不影响其他实时波形的显示和

全部参数的报警；

3.3 动态波形大小调整，屏幕包含“动态波形”区域，在此区域内，可根

据实际监测参数波形的数量，自动平均分配显示空间；

3.4 屏幕上可设置“重叠波形显示区域”，在此区域内，可选择不同波形

进行重叠显示；

4.主机必须支持测量的参数（包含但不限于）：5/12 导联心电、呼吸、血氧



饱和度、脉搏、无创血压、有创血压、体温、脑电双频指数（BIS）、麻醉气体监

测、肌松监测等；（需要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技术白皮书或产品

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5.心电监测

5.1 心电监测时用≤6个电极获得 12 导联心电；

5.2 配置多导联心律失常分析软件(≥25 种心律失常)；

5.3 十二导联实时 ECG 和 12 导联 ST 值同屏显示，实时更新；

5.4 十二导联 ST 数值可以图形形式标记，动态观察 ST 段变化趋势，心肌

缺血定位；

5.5 配有多导联高级心律失常分析软件，提供房颤分析功能；

5.6 提供连续的 QT/QTc 测量，非间断测量, 并可显示ΔQT 和ΔQTc 数值；

5.7 除颤后波形恢复时间≤2秒钟；

5.8 扫描速度有: 6.25mm/s、12.5mm/s 、25mm/s、50mm/s；

5.9 测量范围: 15-300bpm；

5.10 精度: ±1%；

6.无创血压

6.1 具有≥4种监测模式：手动、自动、快速测量、序列测量等模式；

6.2 测量范围: 收缩压:30-270mmHg 、舒张压:10-245mmHg、平均

压:20-255mmHg；

6.3 测量单位: mmHg、精度: ±3mmHg；

7.脉搏血氧饱和度

7.1 提供灌注指示和智能延迟报警功能；

7.2 测量范围: 0-100%、精度: ±4%；

7.3 防运动和抗低灌注干扰；

7.4 灌注指数 Perf、信号质量指示器评估患者末梢灌；

8.有创压力

8.1 具备测量所有有创压力功能，并能以相应的标识分别注明。测压范围：

-40 至 360mmHg。（需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技术说明书或产品参

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8.2 在测定IBP的同时，可使用≤1根动脉导管获得脉搏压力变异值（PPV）；



9.体温

9.1 可使用一次性和可重复使用体温探头；

9.2 根据不同测量部位,有相应温度标名，如皮肤温,肛温,鼻咽温等；

10.BIS

10.1 采用 BISx 技术，提供脑电波形显示；

10.2 提供 BIS 指数（0至 100）EMG、SQI、SR、SEF、TP 等参数；

10.3 BIS 模块同品牌监护仪可兼容互换；

11.麻醉气体

11.1 可自动识别二种混合麻醉气体类型；

11.2 可监测异氟醚、七氟醚、地氟醚、安氟醚、氟烷，可监测二氧化碳

CO2和一氧化二氮 N2O 等；

11.3 提供 MAC 及 MACawke 值；

11.4 即插即用, 无需额外固定及线缆；

11.5 积水杯可旋转；

12.NMT

12.1 提供 TOF、PTC、DBS、单刺激（Single Twitch）等模式；

12.2 可显示监测数值，条形图或趋势；

12.3 NMT 模块同品牌监护仪可兼容互换；

13.心输出量监测（PICCO）

13.1 使用同一个模块可进行 PICCO 连续心输出量监测和右心热稀释法心

输出量监测；（需要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技术白皮书或产品参

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13.2 连续心输出量可测量实时连续心输出量 CCO、胸腔内血容量(ITBV)、

血管外肺水(EVLW) 、肺毛细血管通透性指数(PVPI)；

13.3 提供每搏心输出量变异性指数(SVV)、左室收缩力指数(dPmax)、心

功能指数(CFI)、总体舒张末期容积(GEDV/GEDVI)与总体射血分数(GEF)、早期心

衰竭分析重要指数；

13.4 右心法心输出量可测量：心输出量（C.O）、肺血管阻力（PVR/PVRI）、

左心作功（LCW/LCWI）、右心作功（RCW/RCWI）等参数；



14. 具有≥48 小时表格与图形趋势；

15. 报警：采用声光色报警，报警上下限可调，具有机器故障报警，全部报

警均可回顾；

16.配有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16.1 目标导向性治疗决策支持；

16.2 可设置各个参数的治疗目标值；

16.3 可用柱状图显示当前值与目标值的偏移程度；

16.4 可用箭头方式显示监测参数变化趋势；

16.5 可使用环状图显示 ST 段抬高和压低趋势；

16.6 可创建并使用参照基线，同屏显示≥5个环；

16.7 提供趋势视图，根据同时显示的不同颜色的环形图，动态观察 ST 段

的变化；

17.配置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1 主机 7 台

2 基础测量模块（含 1 路有创血压、1 路体温，可转运） 7 个

3 双有创模块 3 个

4 BIS 模块 2 个

5 肌松模块 1 个

6 CO/PICCO,双有创，单体温混合模块 1 个

7 麻醉气体模块（含 CO2） 2 个

8 分体式，5导联线心电线 7 套

9 无创血压管路 7 条

10 无创血压袖带 7 条

11 成人指套式血氧探头 7 条

12 体温探头 7 条

13 电源线 7 根

B 包：

（一）充气式加温仪

1.温度设置范围：32.0℃～41.0℃或 89.6℉～105.8℉；（需提供证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技术说明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2.温度设置步进：≤0.1℃或 0.2℉；



3.温度精度：±1℃或±1.8℉；

4.温度单位：℃或℉；

5.预热时间：≤5分钟；

6.工作模式：连续运行；

7.模式：自然风模式和温控模式；

8.运行时间范围：00:00:00-99:59:59，实时显示运行时间；

9.声光报警：高温报警、低温报警、遗忘操作、风机故障、温度传感器故障、

加温器故障；

10.显示屏：≥3.5 英寸彩色液晶显示屏；

11.风量：60m³/h～95m³/h，≥6 档可调；（需要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

于：产品技术白皮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12.风量误差：±10m³/h；

13.快速温度设置：35℃、37℃、39℃、41℃不少于 4个快捷设置键；

14.加温提示：启动加温时，有视觉信号，当检测到温度小于预设温度时，

运行指示灯闪烁，当检测到软管出风口的温度达到预设温度时，运行指示灯

常亮；

15.音量：≥6档可调；

16.静音时间：≥2分钟；

17.历史记录：具有历史记录，可查询日志内容；

18.实时显示环境温度；

19.语言：中、英文；

20.机器自检功能：开机自检及升温毯过程中实时自检；

21.温度按键锁功能：启动运行后，无法更改温度；

22.过滤网等级：≥G4 过滤等级过滤棉；

23.导风管：可伸缩，最长≥1.5 米；（需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

品技术说明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24.正常工作时，噪音≤70dB（A）；

25.电击防护程度：BF 型无除颤放电效应防护的应用部分；

26.防水等级：≥IPX2；



27.超温保护功能：双重硬件和双重软件保护，实时监测加温器温度，当温

度过高时，强行断电加热丝加温；

28.单台配置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1 主机 1 台

2 电源线 1 根

3 说明书 1 本

4 快速操作指南 1 张

5 保温毯 1 张

6 合格证 1 张

（二）可视喉镜（2 成人+1 新生儿）

1.可视喉镜（新生儿）

1.1 由喉镜片和显示器组成，具有拍照录像、数据存取功能；

1.2 显示器能上下 0º～130º转动，左右 0º～270º转动；

1.3 喉镜片摄像头与镜片前端的最高垂直距离≤22mm；

1.4 喉镜片可插入镜片长度：70mm±2mm；

1.5 渐缩型镜片前端厚度：9.5mm±2mm；

1.6 镜片角度：≥6度；

1.7 视场角：60º±15%；

1.8 摄像头内置 LED 光源，光照度≥150Lux；

1.9 液晶屏像素（PIX ）：≥720*480；

1.10 分辨率≥7.5LP/mm；

1.11 镜片手柄与显示组件的连接：直插式；

1.12 纺锤型短手柄设计；

1.13 具有防雾功能；

1.14 防水等级：≥IPX7；

1.15 可存储照片数量≥40 万张，可存储录像时长≥16 小时；



1.16 内置可充电电池；

1.17 单台配置清单

2.可视喉镜（成人）

2.1 液晶显示器≥3英寸，无反光；

2.2 景深：5-100mm（需要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技术白皮书

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2.3 显示器分辨率≥7.87 lp/mm；

2.4 显示器能前后 0º～130º转动，左右 0º～270º转动；

2.5 喉镜片摄像头与镜片前端的最高垂直距离≤30mm；

2.6 喉镜片可插入镜片长度：108mm±2mm；

2.7 渐缩型镜片前端厚度：12.5mm±2mm；

2.8 镜片角度：42°±2°；

2.9 视场角：60º±15%；

2.10 内置 LED 光源，光照度≥150Lux（需要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技术白皮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2.11 摄像头像素：≥100 万像素；

2.12 纺锤型短手柄设计；

2.13 具有防雾功能；

2.14 电池持续工作时间：≥3小时；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1 显示屏主机 1 个

2 镜片支架 1 个

3 充电器 1 个

4 数据线 1 根

5 箱子 1 个

6 说明书 1 本

7 合格证 1 个

8 消毒帽 1 个



2.15 电池充电次数：≥300 次；

2.16 具有拍照录像、数据存取功能，可存储照片数量≥40 万张，可存储录

像时长≥16 小时

2.17 单台配置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1 显示屏主机（含镜片支架） 1 台

2 管芯 1 个

3 充电器 1 个

4 数据线 1 根

5 消毒帽 1 个

6 箱子 1 个

7 说明书 1 份

8 合格证 1 个

C 包：

（一）产床

1.配有手持控制器、脚踏控制器；

2.脚踝托部可根据产妇状态及分娩状态分别左右开闭，靠背、脚托部可根据

分娩方式进行角度调节，可适用仰卧位、坐位、侧卧位、半卧位、蹲位、匍匐位

等多种体位的分娩方式；

3.整体、背板、座板、腿板等部位调节方式均为电动液压操作完成，带有一

键下降功能（需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技术说明书或产品参数或

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4.床上配有音响装置，能实现蓝牙、U 盘、TF 卡的音乐播放；

5.床底盘罩、升降柱外罩采用塑料模具一次成型；

6.整床床面为 PU 皮或其他皮革，一体成型，床面带有防水凹槽；

7.床底座带有万向轮，可移动、锁定；

8.床面尺寸：长度 ≥2000mm，宽度≥900mm；

9.床面高度：最低≤620mm，最高≥1000mm；



10.背板折转角度：下折≥5°上折≥60°；

11.臀板上折角度：≥15°；

12.脚板外摆角度：≥30°；

13.脚板上折角度：≥30°；

14.脚板移动行程：≥50mm；

15.护栏翻转角度：≥180°；

16.可从分娩台转变成病床（需要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技术

白皮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17.单台配置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1 床体 1 台

2 可升降新生儿接收台 1 套

3 护栏 1 付

4 枕头 1 套

5 污物盆 1 个

6 脚踏开关 1 个

7 床软垫 1 套

8 手持控制器 1 个

9 防水垫 2 个

10 电源线 1 根

11 腰部拉手 1 付

12 说明书、合格证 1 套

（二）吊塔

1.吊塔符合医用电气设备安全标准；

2.采用铝镁合金材料，材料防腐蚀。吊塔主体全封闭式设计，表面无锐角，

无螺丝钉外露；

3.采用推力滚针轴承，滚针硬度≥60HRC；

4.气体终端制式:

4.1.压缩气体终端装置流速≥40L/min，负压终端装置≥25L/min（需要提



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技术白皮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

视为不响应）；

4.2.带三状态：通、断、拔，插头≥5万次的插拔，带气可拆卸式正面维

修；

4.3.符合 ISO7010 标识标准，均为不同颜色和不同形状。终端具有六滚珠

式设计，具备防误插；

4.4.三密封圈、弹片设计，各个部件均可拆卸并能正面维护；

5.吊塔内部气体软管采用橡胶材质，符合医用供气 ISO5359 安全标准；

6.管线管理:所有输液支臂及监护仪显示屏支臂均配有管线槽设计；

7.吊塔旋转角度≤330 度，具有限位系统。各关节配刹车系统；

8.托盘、抽屉及输液支臂在可任意调节高度，气电箱体上带有纵向承重导轨

设计；

9.托盘为一次成型铝合金；抽屉带阻尼保护；

10.气电分离设计:吊塔箱体底端有氧气泻流孔；

11.具有由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防撞测试、承重测试检测通过

合格报告（需要提供证明材料，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12.机械双臂，臂长≥1000mm；

13.净载重量≥120Kg；

14.刹车系统：摩擦刹车；

15.吊柱式设计，气电体箱长度≥1000mm，电、气插座纵向排列；

16.设备托盘：≥2层,单层最大承载量≥40Kg，带侧面导轨，带有抽屉一个；

17.气体端口 ：O2≥3个；Air≥2 个；Vac≥3 个（需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

不限于：产品技术说明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18.电源插座：≥12 个(10A)，≥1个（16A）（需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

于：产品技术说明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19.通讯接口：≥2 个；

20.配置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1 预埋件 1 套



2 双旋转臂 1 条

3 吊柱 1 个

4 托盘 1 个

5 托盘带抽屉 1 个

6 双关节延伸臂 1 套

7 输液杆 1 根

8 氧气气体终端 3 个

9 负压气体终端 3 个

10 空气气体终端 2 个

11 电源插座（10A） 12 个

12 16A 电源插座 1 个

13 网篮 1 个

（三）无影灯

1.照度：≥50000lux；（需要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技术白皮

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2.色温：6700≥Tc≥3000，多档可调；

3.显色指数：100≥Ra≥85；

4.红色显指：R9≥95；

5.左右倾：180°；前后倾：180°；

6.采用 LED 冷光源灯珠作为照明；

7.LED 灯珠数量：≥19 个；

8.LED 灯珠为纯直流供电，无频闪；

9.LED 灯珠平均寿命长≥50000h；（需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技

术说明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10.采用按键或触摸方式调节灯光照度；

11.单台配置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1 灯头 1 套

2 LED 灯珠 19 个



3 维修配件（保险管等） 1 套

4 说明书、合格证 1 套

（四）移动式无影灯

1.照度：lux≥50000；

2.色温：3000~6700多档可调；

3.显色指数：100≥Ra≥85；

4.红色显指：≥95；

5.采用 LED 冷光源；

6.直流供电，无频闪；

7.LED 灯平均寿命≥50000h；

8.采用按键或触摸方式调节灯光照度；

9.弹簧臂设计，可升降；

10.单台配置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1 灯头 1 套

2 立柱部分 1 套

3 底盘 1 个

4 维修配件（保险管等） 1 套

5 说明书、合格证 1 套

（五）导乐设施

1.导乐球

1.1 外观形状：圆球体；

1.2 产品直径：导乐球（充气状态）45-65cm；

1.3 安全使用载重≥100kg；

1.4 制作工艺：导乐球采用粗发泡、细发泡工艺；

1.5 采用防爆工艺材料；

1.6 表面工艺：磨砂工艺；



2.导乐球架

2.1 安全使用载重≥100kg；

2.2 制作工艺：采用模块化钢结构组成；

2.3 使用温度：18℃-32℃、湿度：20%-90%；

2.4 配合导乐球使用；

3.导乐车

3.1 ≥6 个轮子，后两轮带脚刹；

3.2 尺寸：≥长 550mm*宽 750mm，高度可调节范围为≥400mm；

3.3 U 型台面：≥650mm*680mm，皮革包裹工艺；

3.4 面板高度：≥580mm；

3.5 安全使用载重≥100kg；

3.6 应用范围：自然分娩第一、第二产程，产后恢复等；

3.7 工艺：不锈钢焊接；

4.花生型导乐球

4.1 外观形状：似花生形；

4.2 产品直径：导乐球（充气状态）≥35*70cm；

4.3 安全使用载重≥100kg；

4.4 工艺：导乐球采用粗发泡、细发泡工艺，采用防爆工艺材料；

4.5 表面工艺：磨砂工艺；

5.直立分娩座椅

5.1 产品规格：≥1800mm*1400mm*3mm；

5.2 组成：直立分娩靠背，分娩座椅，分娩坐垫，分娩镜组成；

5.3 产品材质：复合材质；

5.4 分娩镜角度可调节；

5.5 分娩靠背和分娩座椅可分离，可根据需要调节靠背空间。

6.导乐设施总配置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1 直立分娩座椅（含直立分娩靠背，分娩座椅，分娩坐垫，分

娩镜）

4 套



2 导乐球（圆球型） 5 个

3 导乐球（花生型） 5 个

4 导乐车 1 套

5 导乐球架 5 个

D 包：胎心监护仪

1.无线胎监；（需要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技术白皮书或产品

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2.监护参数：胎心率（FHR），宫缩压力（TOCO），胎动（FM）；（需提供证明

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技术说明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

应）

3.超声胎心探头：≥7晶片、≥1MHz；

4.支持胎心率与母亲心率信号重合报警功能；

5.胎动：自动胎动检测，显示并打印胎儿活动图；

6.支持无线充电，无线探头无充电触点；

7.支持无线探头≥10min 的断线续传；（需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

品技术说明书或产品参数或产品彩页，不提供视为不响应）

8.波形储存时长≥3000 小时；

9.≥13 英寸触摸屏设计，分辨率≥1920*1080P；

10.支持全键盘中文信息输入，支持 USB 接口，支持接入扫码枪；

11.胎心率报警范围可调，当胎心率过缓或过速时自动报警，报警内容中文

显示，报警持续时间可调；

12.支持多胎胎心率重合报警(SOV)；

13.具有超声传感器信号质量指示功能；

14.≥四种胎监报告自动评分/分析方法；



15.内置通讯接口，支持多种方式接入中央站，内置 485、内置 wifi 等；

16.主机防护等级≥IPX2，探头防护等级≥IP68；

17.内置式宽行打印，连续准确记录胎心率、宫缩压曲线。胎儿活动曲线等；

18.打印机走纸速度 1、2、3cm/min 可调；

19.单台配置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1 电源线 1 条

2 合格证 1 本

3 说明书 1 本

4 耦合剂 1 瓶

5 纽扣式绑带 2 根

6 打印纸 1 盒

7 超声探头 1 个

8 宫缩压力探头 1 个

9 主机 1 台

10 简易推车 1 台

三、商务要求

1.交货时间、地点、方式

1.1 交货时间：

A包：签订合同之日起国产产品 30 日内交货，进口产品 60 日内交货。

B包、C包：D包：签订合同之日起 30 日内交货。

1.2 交货地点：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1.3 交货方式：经采购人、成交供应商双方验收合格交货。

2.包装运输：

按国家或行业标准货物包装。由成交供应商为采购人办理运输和保险(到交

货地)，包括到达运输目的地后的装卸及搬运费用。

3.安装验收：

3.1 开箱检验，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应共同对设备的包装、外观、设备品牌、

原厂商、产地、规格型号、数量进行检验。如在开箱检验中发现所交付的合同设



备有短缺、损坏、不合格产品等；或与合同、随机文件不相符的情形；供应商应

于 5日内无条件予以补足、更换，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待设备补足或更

换后，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重新对合同设备进行检验，验收合格后再组织安装调

试。

3.2 供应商应派专业工程师到现场进行安装、调试设备，并对相关人员进行

培训。在安装过程中，采购人工程师负责对设备安装调试予以配合和相应的协调

工作。

3.3 供应商对设备所进行的安装调试应与合同约定的性能完全一致，且不能

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安装调试完毕，双方根据合同的技术标准共同

进行验收，并交付合同设备的质量合格证、保修单、使用说明书、维修手册等相

关资料。在验收过程中，如合同设备的一项或数项指标未达到设备技术资料所规

定要求，供应商应于 5日内予以更换设备，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验收

合格后，双方签署验收报告，并加盖保障部公章确认。

4.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4.1 供应商保证提供的设备必须为正规渠道销售的设备，并为全新未使用过

的。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检测标准，供应商承诺所供设备与成交所示设备明细完全

一致，不存在任何偏差。如设备的规格或质量与合同不符，或设备存在缺陷，供

应商应接到采购人书面通知后六十日内按合同确定的规格、质量予以更换，由此

产生的一切费用及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承担。同时相应延长质量保

证期。

4.2 如因规格、质量问题，供应商未按第一款的约定处理，采购人有权要求

供应商退货，供应商必须按合同约定的货款，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加算

利息，退款给采购人；并承担由退货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4.3 如因设备的质量问题发生纠纷，应由国家质检部门进行质量鉴定。质量

合格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质量不合格的，鉴定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4.4 供应商保证合同设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否则，供

应商须承担由此对第三方的专利或版权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费

用。

4.5 供应商无偿指导和培训采购人维修及使用人员，主要内容为设备的基本

结构、性能、主要部件的构造及修理，日常使用保养与管理，常见故障的排除、

紧急情况的处理等，培训地点在设备安装现场或按采购人安排。

4.6 从设备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质保期 3个月，质保期内设备如发生性能故

障，采购人可以选择退货、换货（同规格型号的），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

失由供应商承担。



4.7 保修期从设备安装验收合格之日算起，由供应商负责保修。

A包：≥3年；

B包：≥2年；

C包：≥3年，导乐设施≥1年。

D包：≥3年。

4.8 供应商接到采购人设备故障报修，须在 24 小时内响应，如有需要，48

小时内到现场检修（不可抗拒力量除外），迅速解决问题。

4.9 保修期满后，供应商应继续为设备提供终生维修服务。

5.付款方式

5.1自合同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的

30%；

设备到货、安装调试培训结束，提交设备使用说明书、维修手册、合格证、

保修单、安装验收报告和正规的全额税务发票等全部材料后 30 个工作日内采购

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的 65%；

正式验收合格一年后，经确认成交供应商所供设备无产品质量、售后问题，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成交供应商合同金额 5%货款。

5.2 供应商如提供银行履约保函，采购人增加相等的合同支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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